
“ 蓝 绿 ”辉 映 绘 新 景
——我市检察机关以高质效履职擦亮生态底色

记者毛以国 通讯员饶传军 实习生李科良

碧水北送，扬波千重；长河泱泱，利泽
万方。

我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一库碧水永
续北送”的政治责任。近年来，我市持续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知责于心，担责于
身，履责于行。我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流域综合治理，
不断加强和改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
作，以检察之“蓝”守护生态之“绿”，筑牢
生态保护司法屏障。

发挥检察职能 助力流域治理

今年 8月 8日，由郧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的周某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
郧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周某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4 月 17 日，郧西县人民
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依法监督该县景阳乡
椒园村大泥沟河道违规建筑现场拆除工作，
保障河道生态和水质安全……

今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助力流域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切实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
察”职能，提升生态环保治理效能。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探索建立破坏环境
资源违法犯罪快速办理、提前介入、引导侦
查取证等机制，重拳打击非法采矿采砂、违
法排放污染物等犯罪，依法严惩滥伐林木、
非法狩猎等犯罪，扎实开展“长江十年禁
渔”专项行动。2023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
共受理审查起诉环境资源领域违法犯罪 149件
269人，起诉 107件 138人。

持续加大民事行政监督力度。及时受理

审查涉环境资源、碳排放交易等民事申诉案
件，综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等手段，加大对生
效裁判、调解、审判、执行活动监督力度，办理
民事监督案件 21件。坚持把环境资源保护作
为行政检察重点，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163
件，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 62件。

高效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围绕环境资源
保护、流域综合治理、节能减排等重点领
域，组织开展“守护一库清水”等专项监督
活动，立办各类公益诉讼 429件。坚持把诉前
实现保护公益作为最佳途径，对违法行使职
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 198件。

强化联动配合 凝聚保护合力

2023 年 12 月 4 日，茅箭区人民检察院联
合赛武当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举行“赛武当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站暨检察公益诉讼生态
修复基地”揭牌仪式，通过公益诉讼更好守
护绿水青山。今年 6月 3日，竹溪县生态保护
府检协作工作站在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保障
指挥中心竹溪县分中心揭牌启动，标志着

“府检联动”机制进一步深化，水资源保护工
作合力持续增强。

攥指成拳，合力致远。我市检察机关坚
持从流域保护的系统性、生态环境的整体性
出发，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市县
检察机关内部协作配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以及鄂豫陕毗邻地区检察机关跨区
域协作等联动机制，凝聚生态环境保护的强
大合力。

健全检察一体化机制。加强市县联动、
横向协作，对办案中发现的跨流域、跨区域

或社会影响较大、疑难复杂案件，由市级院
统一协调，组织办理。统筹运用检察一体化
机制，采取“交叉检察+巡回检察”等方式，
积极配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对汉江
流域十堰辖区相关案件开展巡回检察。

加强与外部联动配合。加强与公安、法
院协作配合，推动建立相关案件刑事量刑、
民事赔偿从严惩处、疑案会商等机制。深化
落实“河湖（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加
强与巡视巡察、环保督察等工作对接，合力
推动有关问题整改。注重加强与人大、政协
监督联动，在全省率先与人大、政协建立检
察建议与代表建议或政协提案衔接转化机制
等。

深化跨区域检察协作。主动与鄂豫陕毗
邻地区检察机关联系，推动建立三省五市检
察机关跨区域协作机制。与陕西省商南县、
河南省淅川县和西峡县等库周检察机关联合
印发《关于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地生态环境联席会议制度实施意见》，跨区域
检察协作经验做法被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报道。

坚持惩修并重 推动源头治理

今年 3月 6日，张湾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相
关行政部门在堵河方滩段开展集中增殖放流
活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将 10万尾鱼
苗放入堵河。6月 4日，竹山县人民检察院协
调县人民法院就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
件在案发地公开宣判，并在相关部门的见证
下，组织当事人在上庸镇圣水湖黄颡鱼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投放鱼苗 55万尾，用
于补偿修复生态环境。

坚持惩罚犯罪与修复受损并重，寻求生

态环境保护“最优解”。我市检察机关深入贯
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办理破坏环境
资源类案件时，坚持“打击犯罪+损害赔偿+
替代性修复”生态检察模式，为流域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贡献检察力量。围绕库区、水
域岸线保护，建立生态修复基地 6 处，补植
复绿 380余亩，增殖放流鱼苗 177万余尾。

深入推进源头治理。认真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责任，开展以案释法、送法下乡等
活动 184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1万余册。针对
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漏洞，制发社会治理
类检察建议 89份，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
片”。结合办案，深入剖析案发特点，综合运
用专题报告、情况反映等方式向党委政府报
送，助推源头治理，当好“法治参谋”。

注重工作机制创新。探索将生态修复纳
入社区矫正考核范畴，责令破坏环境资源相
关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积极履行修复义务，
从源头上防止再犯。探索建立生态损害赔偿
金制度，设立公益诉讼生态检察专门账户，
让违法者还清“生态债”。房县人民检察院与
该县九个单位会签《关于适用碳汇补偿促进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工作方案》，构建生态环
境保护大格局。丹江口市人民检察院建设全
省首个“两山”理论检察实践创新基地，打
造刑事追诉、支持起诉、公益诉讼三位一体
的生态检察“十堰样板”。

山河为证，法治为名。市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刘少军表示，全市检察机关
将继续坚持把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聚焦十堰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
范区，统筹用好“四大检察”职能，充分发
挥打击、惩治、保护、警示作用，以高质效
履职擦亮生态底色。

近年来，全市发改部门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抓牢项目建设牛鼻子，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两山”实践
创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积极推动能
源清洁低碳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
式，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
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

扛牢政治责任 加强生态保护

狠抓重大战略部署落地，高标准编制
《丹江口库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先行区规划纲
要》《十堰市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
纲要》《十堰市战略规划》 等，扛牢“一库
碧水永续北送”这个最大政治责任和光荣
使命，创新体制机制，推动解决影响我市
及丹江口库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根本性问
题。

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今年以来，全市集
中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446个，排名全省第五；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4%，连续 5个月在全
省实现进位；申报国债项目 267个，中央、省
预算内项目 454个，专项债项目 324个；争取
各类项目资金同比增长 5.1%；新签约招商引资
项目 379个，10亿元以上项目 84个，新注册落
地规模项目 277个，新签约项目协议金额和开
工率均居全省第四。

深化“两山”实践，释放生态红利。充

分挖掘本地资源优势和特色，在全省率先完
成地市级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制订
发布《“两山”资源转化平台建设和运行管
理规范》，积极推介“碳林贷”、取水权贷、
排污权贷等绿色贷款产品，1—6月，全市绿
色贷款余额达 565.44亿元，比年初增加 80.71
亿元。

坚持绿色发展 实现节能降碳

持续提高绿色制造水平，大力推广清洁
能源，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现节能降
碳质效持续提升。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以供应链思维推
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我市入选国家首批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
市。加快布局生物技术、新型电池、低空经
济、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半年，33
家医药制造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16.56亿元；29
家新型电池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90.3亿元；60家
数字经济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115.8亿元；申请
获批 5条低空航线，5个项目入选工信部 5G工
厂名录，数量位居全省第三；全市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企业达 186家，数量全省排名第
五。

全面推进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改造，坚
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上半
年，我市完成 53家用能单位节能监察或诊断
服务，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20.3%。截至目

前，我市农夫山泉湖北丹江口 （均州） 饮料
有限公司、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 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绿色工厂”，2家
企业入选工信部“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东
风龙擎动力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入选省级

“绿色工厂”。
推动能源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4 月 20 日，我市首个“光储充”
一体化综合能源项目——双星东风轮胎智能
制造产业园光伏电站、储能、充电站一体化
项目正式并网投运。竹山潘口抽水蓄能项目
主体工程加快推进，东风特汽厂区制氢加氢
一体化项目已完成加氢站建设……全市清洁
能源推广使用率逐步提高。上半年，规上循
环经济产业企业完成产值 172.5亿元，同比增
长 58.7%，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一
期） 已完成投资 23625.5 万元，占总投资的
51.6%。

扩大绿色消费 倡导低碳生活

借力“两新”政策机遇，加快推进消费
品以旧换新。通过开展汽车以旧换新，引导
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推动国三以下燃油
车报废。截至目前，全市已收到汽车报废更
新补贴申请 194台，审核通过 173台，拉动消
费 2230 万元。通过开展家电家具以旧换新，
推动废旧电子产品回收。截至目前，绿色智
能家电家居换新累计核销金额 352.77 万元，

累计销售额 3683.77万元。推进绿色食品饮料
产业发展，今年以来，全市新认定“三品一
标”26个。

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通报表彰东
风商用车、双星东风轮胎等 9 家获得“2023
年十堰市节能先进单位”称号企业。深入开
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商场、绿色饭店、绿色
低碳学校、绿色家庭、绿色出行等绿色低碳
示范创建行动，市人民医院成功申创全国公
共机构水效领跑者。举办“宜居十堰”马拉
松活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消耗 1351.31吨
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购买并注销 1400吨二氧化碳
当量国际自愿碳标准，完成对上述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的中和。

逐“绿”前行，向“新”发力。下一步，市发
改委将紧密围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
见以及国务院 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
案，精心谋划并建设 20 个具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绿色低碳发展典型场景，使碳达峰试
点城市的建设成果更加直观可感；大力推
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通过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
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及抢先发展五大行
动，因地制宜探索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的多样化模式，以全方位、多层次的
策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
发展。

向“ 新 ”发 力 逐 绿 行
——我市发改部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纪略

记者马胜江 通讯员李涛 单语

编审编审≫≫汪洁琼汪洁琼 编校编校≫≫潘潘 雪雪

版式版式≫≫赵琳玉赵琳玉 电话电话≫≫86749108674910
20242024..88..1515 星期星期四四

0707
SHIYAN DAILYSHIYAN DAILY

乡 村 旅 游 添 活 力
——我市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纪略

记者丁伟 通讯员童安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文
旅深度融合工程”，为乡村旅游发展指明了方
向。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和文化底蕴，将“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作为新
定位，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之
路。

挖掘资源 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

盘活家底,深度开发。我市全面梳理乡村
文旅资源，形成 830 余个资源点，通过主题农
庄、康养度假、田园综合体等项目的建设，激活
乡村旅游市场。近年来，共创成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镇 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6个、全国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 1个、湖北旅游名镇 6
个、湖北旅游名村 12个、乡村旅游观测点 1个、
共同缔造“以奖代补”乡村旅游驿站项目 2个，
显著提升了乡村旅游品牌知名度。

打造精品 构建乡村旅游新格局

资源整合，线路优化。我市将文化、旅游、
农业、生态等资源深度融合，新开发和优化多条
旅游线路及公交线路，升级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推出 88个特色精品乡村旅游线路，9个乡
村旅游点位被纳入全国精品乡村旅游线路目的
地，实现了乡村旅游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转换。

举办秦巴腊梅文化旅游节、汉江樱桃节等乡村
旅游节庆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有效带
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旅游文
化品牌。

制定标准，科学指导。树立乡村旅游新标
杆，我市在全省率先发布《十堰市景区型村庄质
量等级的评定与划分》地方标准，为乡村旅游建
设提供了全面、具体的指导规范，促进了乡村旅
游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全市已创成 30个景区
型村庄。

富民增收 实现乡村振兴新跨越

产业带动，就业增收。乡村旅游的蓬勃发

展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桃
源人家、东方橄榄园等一批乡村精品民宿、休闲
农业项目相继涌现，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更让
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梦想。据统
计，截至目前，群众本地就业平均占比达 70%以
上，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展望未来，我市将继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
展，不断创新乡村旅游模式，提升乡村旅游品
质。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服务质量的持
续提升，我市乡村旅游业将成为推动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我市也将积极探
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路径，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让绿水青山真正
成为金山银山，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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